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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规〔2021〕11 号 

  
关于转发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 

科技部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
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 

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科技局，省直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事业单位科

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省实际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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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承担科技成果研发、转化的事业单位研究开发机构、高

等院校应根据《湖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
法〉办法》等相关法规，明确认定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入在

按规定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形成的净收入并报主管部门。职务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给他人实施的，可以从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

百分之七十的比例用于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。将职务科技成果自

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，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至

五年，可以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

分之十的比例用于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。 

二、相关事业单位要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规定，

明确现金奖励享受人员范围、奖励计提比例、具体分配办法和相

关流程。除涉及国家秘密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现金奖励分配

方案、技术合同登记等信息，应在单位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

于 15 个工作日。 

三、相关事业单位完成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发放后，

应及时将现金奖励情况及分配方案报主管部门。每年 4 月底前，

各事业单位经报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向同级人社、财政部门提交单

位上年度绩效工资执行情况，其中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

情况应单独注明。 

四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要加大政策指导力度；

科技部门要着力优化环境，做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等科技成果转

化服务工作；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因地制宜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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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规定并监督执

行；科技成果转化完成单位要按规定确定本单位享受政策人员范

围、做好分配方案和公示工作，并及时统计、报送相关数据。 

五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之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 

 

 

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工资福利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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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7 月 29 日印发   


